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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教師研究進修辦法 
 

民國94 年 10 月 27 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98年12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教師進修，以提昇學術研究及教學品質，特參照「教師進修研究 

獎勵辦法」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進修，包括種類如左：  

一、薦送或指派： 

（一）本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教師帶職帶薪或 

留職停薪之全時間研究、進修。 

（二）經國科會或其他政府機關遴選赴國內外全時間研究、進修

者。  

二、自行申請：自行申請與教學、研究有關之全時間研究、進修者。 

第三條 本校教師申請研究、進修，除法令另有規定外，須符合下列基本條件：  

一、本校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二年以上者。  

二、研究、進修內容須與本職相關，並有助於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需要

者。  

三、在本校服務期間研究、進修期滿，返校後，依規定服務義務期滿

者。 

第四條 各系（所）、院每年推薦研究、進修人數以不超過現有專任講師（含） 

以上人數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小數點遞進為整數）。 

第五條 申請研究、進修人員須提出其研究、進修計畫，經系（所）、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推薦，送校長核定。 

第六條 經校長核定之研究、進修人員，其原任課程須由系（所）、院安排適當 

人員擔任，以不影響教學為原則。  

前項人員如兼任行政職，研究、進修期限在六個月以上，應免兼行政職 

務；未滿六個月者，須有適當之代理人員，並報請學校同意。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申請之程序。  

第八條 研究、進修期間如下： 

一、研究為一年以內。  

二、國內進修碩士學位為二年以內，進修博士學位為三年以內。  

三、出國進修碩、博士學位為二年以內。  

前項期間，如有必要延長最多不得超過下列年限：  

一、研究不得超過一年。 

二、進修碩、博士學位不得超過一年。  

教師留職停薪前往國外進修，進修期限以二年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一 

年，但為取得學位需要者，得再延長一年。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長期間者，應在期間屆滿前二個月，除列舉不能依規 

定如期完成之事實外，另研究者檢送指導教授證明函，進修者檢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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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及教授證明函等有關證明文件，提送各該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研究、進修人員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及返校三個月內，應向學校提出

研究或進修報告，出國進修者並應附就讀學校成績單備查。 

第九條 研究、進修期間，應依核定之計畫執行，如有變更主題或無法按原計畫 

執行時，應取得研究、進修學校(機構)之證明，由學校核定後方可變更 

計畫。 

第十條    研究、進修人員，如在本校連續專任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留職停

薪；連續專任三年以上者經學校同意得帶職帶薪，最多一年，第二年

起改為在職進修或留職薪。  

前項研究進修教師須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後，再符合前項服務年限之規 

定，始得再申請研究、進修。  

教授級教師申請帶職帶薪研究、進修者，應以教授休假研究期間為原

則。 

第十一條 研究、進修人員應於事前與學校簽訂契約，並辦妥保證手續，期限屆 

滿應立即回本校服務。 

獲准帶職帶薪部份之服務義務期限為帶職帶薪期間之兩倍，但不得少 

於一年，留職停薪部份之服務義務期限為留職停薪之期間；否則應按 

未履行服務義務之期間比例，償還其研究進修期間所領薪給及補助； 

未完成服務義務前，不得再申請出國研究、進修或調離。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則依「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教師進 

修研究獎勵辦法」、「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等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